
64

一《信息肉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立法过程由藏

李超乎

(浙江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系)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制定过程

图书馆界积极参与

"四六条"极其争议

几点思考

飞越

1.

(1) 2001年修订的《著作权法》确定了一个概念一一信息网络传播权，才有了我

们今天的故事。

(2) 这一版《著作权法》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只做了原则性规定，没有具体规

定相关权利的行使方式，也没有规定权利限制条款。留下的悬念是:由国务院

负责制定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的具体办法。

(3) 在当时，不是不想为而是不能为，因为作品的网络应用方式及发展趋向尚不明

晰。

2. 启毒者信息畸鳝传播权保护条例》

(1)启动时间: 2005年初正式启动

(2) 操盘手:国务院法制办、国家版权局

(3) 文本起草:四个版本

国家版权局

中国社科院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大学

3.
(1) 由国家版权局汇集四个版本，形成初稿，并于 2005 年 6 月在上海大学召开专

门会议，经充分讨论，听取各方专家意见形成了《条例》草案文本

(2) 2005年7月一 8月底，国家版权局多次召开不同行业、界别人士的意见征求会，

面对面征求多个行业对草案的意见。

(3) 2005年 9 月一 10 月，草案在版权局网站公布，公开征集社会各界及公众的意

见和建议

(4) 由国家版权局负责起萃的《条例»(送审稿)于11 月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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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时革棠送审稿广泛杠求意见

(1) 2005年 11 月一 12月，国务院法制办就国家版权局提交的草案文本面向各行业

政府主管部门征求意见

(2) 2006年 3 月，国务院法制办就修改过的《条例》文本(此时《条例》名称改为

《规定»)召集专家与相关行业征求意见会

(3) 2006年4月，专门召集图书馆界代表与出版界代表就其中与图书馆网络传播相

关的豁免条款进行座谈。

5. 尘埃落定

(1) 2006年 5 月 10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

(2) 2006年 5 月 29 日正式发布

(3) 2006年 7 月 1 日实施

二、器书馆界积极参与

1.参与意识

(1)在2001年版著作权法的修订过程中，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虽然只是一个原则

性条款，但图书馆界没有通过职业集团的力量向立法机构表达对网络传播豁免

的诉求，致使著作权法没有为公益性图书馆闰步设置相应的网络传播合理使用

豁免条款。

(2) 2002年是一个转折，这年4月，中国图书馆学会第六届学术研究委员会首次设

立了图书馆法与知识产权研究专业委员会。

(的最大的变化是，我们似乎知道了应该做什么

2. 参与的过程

(1) 通过一个会议向社会传达一个信号

2004年 5 月，中国图书馆学会与中因版权协协、会联合举井办、了为期一天的"数

字时代图书馆的版权问题研讨会

最高人武法院等立法与司法部门的管理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的

法学专家以及图书馆界的专家，共同讨论数字时代菌书馆的版权问题，

为对网络传播著作权保护条例启动前期调研活动的一部分，这次会议为

图书馆界提供了向司法与立法机关集中反映网络传播合理使用豁免诉求的

机会，也搭建了与著作权人、法学专家、政府官员的交流平台。

(2) 书面表达职业诉求

2005年 1 月，中图学会首次新年峰会在哈尔滨召开。会议认为，为积极参

与网络传播著作权保护立法活动，有必要做好舆论准备，遂决定以学会名

义发布《中国图书馆学会关于网络环境下著作权问题的声明»，向社会反映

图书馆将著作权的合理使用拓展到网络传播的诉求;

2005年 4 月《声明》初稿完成;

年4 月 23 日，学会理事长詹福瑞在世界图书馆与知识产权日发表公开

讲话，向社会各界披露《声明》要点，引起较大社会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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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 8 月 20 日， «声明》正式向社会公布。

(3) «声明》中的主要观点

的著作权有利于每一个人

图书馆是实现著作权平衡的机构

品与传统作品没有本质的不同

商书馆的公共借阅促进了知识和信息的传播与普及

图书馆不为第二方承担侵权责任

(的不放过任何机会

2005年 6 月一 8 月，囱书馆界的代表两次参加了国家版权局召开的《信息

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草案)意见征集会;

2005年 10 月一 11 月，图书馆界人士通过机构、个人名义和图书馆学会等

渠道，多次提交对《条例»(草案)的书面修改意见;

2006年 3 月… 4 月，图书馆界的代表参加了3 次国务院法制办主持的《条

例》意见征集会，并提交书面反馈意见。

"-回国、 萨副鸣， 、

1. «四、

(1) 图书馆界的努力，在国家版权局提交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草案))

中，体现在该草案文本的第四条第五款和第六条，民间简称为"四，六条"。

第四条在下列情况下使用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

但应当根据情况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和出处，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法

享有的其他权利:

(五)公共图书馆通过本馆的网络阅览系统供馆内读者阅览本馆收藏的已经发表并

合法数字化的作品，但该阅览系统不得提供复制功能，并且应当能够有效防止提供网

络词克的作品通过信息网络进一步传播;

第六条捺著作权人事先声明不许使用的外，公共自书馆符合下列全部条件的，可

以不经其许可，通过本馆的网络阅览系统供馆外注册读者阅览本馆收藏的已经出版的

图书，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和出处，按照规定支付报酬，并且不得侵犯著

作权人依法享有的其他权利:

(一)提供网络阅览的数学、自然科学、技术类图书已经合法出版 5年以上;文学、

戏剧、社会科学类留书已经合法出版 7 年以上;

(二)词览系统不提供复制功能;

(二)阔览系统能够准确记录作品的阅览次数，并且能够有效防止提供网络阅览的

作品通过信息网络进一步传播。

2 «醋、六条部掀起边翻

(1)激烈的反对者

出版商

@u四六条"与《著作权法》冲突

@"四六条"影响产业健康发展



平衡的著作权属于每一个人 67

@降低了数字图书内容提供商的门槛，可能导致市场出现新的混乱

争著作权人

@图书馆缺少监督机制，阅览系统到底能不能有效防止网络传播?

命数据开发商

@"四六条"颠覆了"先授权，后出版"的原则，事实上降低了技术提供商

的门槛，没有版权约束，使得很多纯技术公司都可以进入成为商书馆的供

应商

(2) 图书馆界的回应

命公益性图书馆和商业性的数据开发商是有明确界限的性质不同的机构

争如果把合理使用、法定许可视为与《著作权法》冲突，岂不是说著作权法

根本就不需要合理使用、法定许可等权利限制的内容了?

命囱书馆的网络传播是否会大规模地影响图书的市场销售?国际上对这一问题

一直在进行跟踪调查和定量化的分析研究。但到自前为止，仍然没有获得

肯定地、特别是"重创性"地、"大规模"地影响图书市场销售的确切事实

和数据

3. 谁是最后的胜利者?

在最后正式颁布的《条例》中，四六条消失，代之以第七条:

第七条 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可不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

信息网络向本馆馆舍内服务对象提供本馆收藏的合法出版的数字作品和依法为陈列或

者保存版本的需要以数字化形式复制的作品，不向其支付报酬，但不得直接或者间接

获得经济利益。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前款规定的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需要以数字化形式复制的作品，应当是已经损毁

或者濒临损毁、丢失或者失窃，或者其存储格式已经过时，并且在市场上无法购买或

者只能以明显高于标定的价格购买的作品 o

4. 利益平衡

(1) 馆外传播的法定许可被取消

(2) 馆内传播的合理使用权有所扩大

(3) 增加了有条件地命行数字化某些馆藏作品并在馆内传播的权利，而这是出版

商和数据开发商强烈反对的，直到最后一刻，他们还以"濒临损毁"无可操作

性、可鉴别性而力主取消，但经过图书馆界不懈的努力而保留下来

5. 不得不考虑的爵

著作权立法不完全是一个国内问题，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的承诺是不低于国际条

约的最低标准。留书馆馆外传播的法定许可权之所以最终未被采纳，最主要的原因是

目前世界上各国已经颁布的同类法规中没有先例，在尝试了各种交通办法都没有取得

共识后，最后一刻取消了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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醋、凡点思考

1.馆外传播的法定许可是一种多赢机制

(1) 数据开发商有利可图

图书馆是数字资源最大的购买者

命图书馆是数字资源最好的利用平台

普普我们要求的是法定许可而不是合理使用，版权人和数据开发商的利益通过

点击而体现

(2) 图书馆能得到什么

普普图书馆能得到的不是商业利益，而是适应社会需求的服务方式和服务能力

囱书馆在著作权的博弈中，代表的是读者，也即社会公众的利益

2. 取消锥外传播的法定许可是企社会的遗孀

(1) 出版商和数字开发商对留书馆的馆外网络传播法定许可权的反对是因小失大，

没有传播，谈何权利?

(2) 失去了一次机会，即建立一种由政府买单、实际上是全体社会成员分担的、公

益性信息网络传播版权使用机制的机会

3. 数字出提界害恰什么?

(1) 图书馆会成为新的竞争者吗?

(2) 图书馆会自行制作电子书通过网络向其注册用户传播吗?

高昂的费用和技术上的高要求，图书馆很难进入

静没有盈利的要求，图书馆未必会花力气去数字化馆藏，如果制作电子书的

成本远远超过购买，图书馆当然会选择购买

4.
图书馆界争取网络环境下数字信息资源传播权保护的豁免是一项长期的、义不容

辞的任务，著作权法律制度有一个不断调整、不断完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图书

馆界代表着社会公众的利益，平衡的著作权有利于每一个人是我们必须坚守的责任!




